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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教育局文件
郑教基〔2010〕76号

各县（市）、区教育局，市教育局直属、民办、企事业各普通中小

学：

根据河南省教育厅《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有关问

题的通知》（教基〔2010〕497号）的有关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

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。

一、规范中小学寒暑假时间

（一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：寒假 4周，暑假 8周。

（二）普通高中：寒暑假共 10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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寒暑假具体起止时间以郑州市教育局每学期专项通知为准。

二、严禁节假日、双休日补课或上新课

国家法定的节假日、双休日是由学生自主支配的时间，学校

不得要求或变相要求学生到校补课、上新课或统一上自习。住校

生双休日是否回家由学生自己决定，学校可以开放校内资源让不

回家的学生自由活动。少数偏远山区确因学生回家路途遥远等实

际情况需两周休息一次的，要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，每次休

息时间不得少于法定休息时间（4天）。学校因大型公共活动、恶

劣天气等特殊情况耽误课时确需补课的，应报请教育行政主管部

门批准，补课时间不得超过所耽误的课时。

三、规范中小学招生行为

义务教育学校坚持免试入学制度。任何义务教育学校包括民

办学校都不得采取任何形式的考试、考核、测试选拔学生，不得

将各种竞赛成绩和获奖证书作为招生的依据，不得利用其它中介

机构、培训机构变相违规招生。规范普通高中招生秩序,不得违规

进行招生宣传，不得招收规定区域外的学生，不得争抢生源，招

收择校生严格执行“三限”政策。任何普通高中包括民办高中，

不得在中招考试前招收、录取学生。

四、严禁公办普通高中举办复读班

治理公办普通高中举办复读班，仍然是当前规范中小学办学

行为的重点和难点。各县（市）、区教育局必须统一思想，明确态

度，落实责任，一抓到底。今年，各地要早安排、早部署，坚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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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到公办普通高中一律不举办复读班。省、市示范性高中要起带

头作用，模范执行规定。对有复读需求的学生，应引导到民办学

校或公办普通高中分校就读。

五、严禁下达高（中）考升学指标和炒作高（中）考“状元”

各地要坚持正确的教育政绩观和质量观，按照全面贯彻党的

教育方针、深入推进素质教育的要求，建立健全科学的教育教学

考核评价和质量监测制度。市、县两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不得

以任何形式给辖区学校、教师下达高（中）考升学指标；不得以

高（中）考升学率或考试成绩为标准对县（市、区）、学校和教师

进行排名和奖惩。要切实加强对高（中）考信息的管理。今年高、

中考结束后，严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宣传炒作高（中）考

升学率、高（中）考“状元”。

六、强化督查问责

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辖区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

工作的监管和督查，采取多种形式向广大学生和家长宣传《河南

省普通中小学管理基本规范（试行）》和本地出台的相关规定，争

取学生家长和社会的理解和支持，接受学生家长和社会监督。各

县（市）、区要设立举报电话，随时受理相关举报，按照“属地管

理”和“谁主管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加大对违规办学行为的查处

力度。各级教育督导部门要把学校规范办学的情况作为督查的重

点内容，建立督学责任区制度。采取明查和暗访相结合的方式，

加大暗访的范围和次数，及时掌握各地和学校规范办学行为的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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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情况。对违规学校和工作不力、管理不到位的教育行政部门，

要按照有关规定实行问责。

二○一○年六月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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